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90號

原      告  施秀彩 

            廖誌偉 

            葉俊明 

            劉秋專 

            林麗雲 

            陳樹金 

0000000000000000

            黃愛治 

0000000000000000

            張時菱 

0000000000000000

            廖鴻材 

            張郭淑姿

上十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邢建緯律師

複 代 理人  陳婉寧律師

            劉富雄律師

被      告  張勝彥 

訴訟代理人  張榮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使用權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

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被告於興建「龍慶社區」時，曾委託他人

在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建造水井、水塔、抽水設施及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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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供水設施（下稱系爭供水設施），用以汲取地下水並將管

線牽至各戶，嗣因被告不再維護系爭供水設施，遂由「龍慶

社區」住戶輪流出錢修繕，以維護系爭供水設施運轉供水，

電費則依各戶使用度數收費。且原告購買「龍慶社區」房屋

之際，已一併購買取得系爭供水設施之使用權，此為被告所

知悉，兩造相安無事長達30餘年，可見被告同意原告對系爭

供水設施有使用權。（二）系爭供水設施並未辦理所有權登

記，且因原告本人或其配偶、家屬取得「龍慶社區」房屋

時，系爭供水設施已然存在，故原告不知系爭供水設施最初

係由何人出資建造。（三）系爭供水設施於民國71年間完工

至今已逾40年，並經臺中市太平區公所補助經費，及臺中市

政府水利局進行家庭用水納管水井輔導在案，可見系爭供水

設施於建造時，已取得系爭土地之使用同意書。（四）系爭

供水設施係簡易自來水設備，並有設置「龍慶社區簡易自來

水管理委員會」，依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4項規定，系爭

供水設施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具有地

上權。且因地上權乃包含使用、收益等權利，故原告對於坐

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之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

權等語。並聲明：確認原告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

編號E部分之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

二、被告則以：（一）被告不是建商，並未委託他人建造系爭供

水設施，亦未曾出售房地及系爭供水設施之使用權。（二）

原告並非系爭供水設施之原始起造人，亦無證據顯示其曾自

原始起造人處受讓事實上處分權，則原告主張其有使用權，

自屬無據。（三）系爭供水設施非屬簡易自來水事業，亦未

經簡易自來水事業接管，且原告並非自來水業，亦非自來水

法規定「簡易自來水事業之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代表

人」，顯不適用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4項規定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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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

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

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

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

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

字第124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對於

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即系爭土地）上

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之水井、水塔、抽水設施及管線等

供水設施（即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乙節，為被告所否

認，可見兩造對於系爭供水設施有無使用權存在乙節已有

爭執，而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

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以，

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核有確認利益，先予敘明。　

（二）原告固主張：系爭供水設施於71年間完工至今已逾40年，

並經臺中市太平區公所補助經費，及臺中市政府水利局進

行家庭用水納管水井輔導在案，可見系爭供水設施於建造

時，已取得系爭土地之使用同意書等情，惟查：

　　1.按簡易自來水新建設施應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及水權登記

許可；營運中之簡易自來水設施如未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

及水權登記許可，應於本辦法施行日起由執行機關輔導於

12個月內完成，並送經發局備查，臺中市簡易自來水事業

管理辦法第7條定有明文。　　

　　2.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於68年8月10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

告名下乙節，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7

頁），自堪信真實。

　　3.臺中市太平區公所查無留存系爭供水設施之相關興建、出

資等文件資料乙節，有原告所提臺中市太平區公所109年6

月20日太區農建字第1090018389號函影本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第145頁），及臺中市太平區公所並無派員審核或輔

導系爭供水設施乙節，有臺中市太平區公所113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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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區民字第1130016776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1

頁），則原告主張：系爭供水設施曾經臺中市太平區公所

補助經費乙節，容有疑義。

　　4.觀諸原告所提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10年9月29日中市水管字

第1100083947號函影本雖提及該局110年度委託亞磊數研

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進行既有家庭用水納管水井輔導合法作

業，該公司將主動與原告林麗雲聯繫辦理水井輔導合法事

項及現地履勘，以利臺中市水井管理政策推動等情（見本

院卷第143頁），然因系爭供水設施之水井涉及土地使用

權爭議且纏訟多年，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即被告未便出具

土地使用同意文件，致尚無法完成輔導合法作業等情，有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13年5月6日中市水管字第1130037582

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5至216頁），足見系爭供水

設施迄未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亦尚未完成輔導合法作

業。

　　5.從而，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三）原告雖主張：系爭供水設施係簡易自來水設備，並有設置

「龍慶社區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依自來水法第110

條之1第4項規定，系爭供水設施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

圖所示編號E部分具有地上權。且因地上權乃包含使用、

收益等權利，故原告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

E部分之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等情，然查：

　　1.按自來水事業為公用事業，以公營為原則，並得准許民

營；公營之自來水事業為法人，或政府所設事業機構，其

組織由主管機關定之，並應以企業方式經營，以事業發展

事業；民營之自來水事業應依法組織股份有限公司，自來

水法第7條、第8條、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自來水法

所稱簡易自來水事業，係指自行開發水源或經合法取得水

權，且自行設置及管理簡易供水處理系統，作為自來水使

用之組織團體或事業經營體，自來水法第17條之1亦有明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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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另按自來水事業對於代管簡易自來水事業得酌收代管期間

之操作維護費用及其他一切必要之費用，其費用由自來水

事業訂定，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簡易自來水事業之所有權

人或管理委員會於代管期間應將其供水系統設備、廠房、

水權狀等列冊無償移交自來水事業使用管理。前項簡易自

來水事業如為接管者，其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應將其供

水系統設備、廠房等之所有權列冊無償點交使用。前2項

簡易自來水事業設備等所使用之土地，若使用年限已達10

年以上者，免辦理地上權或所有權移轉登記。自來水事業

可無償使用，並視為有地上權，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1

項、第2項、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3.觀諸原告所提水塔、石碑等照片（見本院卷第139、141、

233頁），充其量僅顯示系爭供水設施之建造過程，尚難

據此逕行推論系爭供水設施即屬簡易自來水事業之供水系

統設備。

　　4.系爭供水設施非屬經臺中市簡易自來水事業管理辦法之執

行機關即臺中市太平區公所輔導並許可簡易自來水事業設

備，亦非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列管之簡易自來水事業所

屬等情，有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3年5月3日中市經公

字第1130025464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3頁），足

認系爭供水設施非屬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4項規定簡易

自來水事業之供水系統設備，況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

示原告曾經營自來水事業或簡易自來水事業，揆諸前揭說

明，顯無適用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4項規定之餘地。

　  5.從而，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於興建「龍慶社區」時，曾委託他人建

造系爭供水設施，用以汲取地下水並將管線牽至各戶。且

原告購買「龍慶社區」房屋之際，已一併購買取得系爭供

水設施之使用權，此為被告所知悉，兩造相安無事長達30

餘年，可見被告同意原告對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等情，

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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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民事訴訟如

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

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

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

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917號民事裁判意旨

參照）。查原告主張前情，既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說

明，原告應就其前揭主張，負舉證責任。

　　2.原告於起訴時原主張：被告於興建「龍慶社區」時，曾委

託他人建造系爭供水設施，用以汲取地下水並將管線牽至

各戶，且原告購買「龍慶社區」房屋之際，已一併購買取

得系爭供水設施之使用權等情（見本院卷第13頁），嗣於

本院審理中復改稱：因原告本人或其配偶、家屬取得「龍

慶社區」房屋時，系爭供水設施已然存在，故原告不知系

爭供水設施最初係由何人出資建造等語（見本院卷第13

2、228、229、230頁），可見其先後主張，顯有歧異。

　　3.此外，原告就其主張被告於興建「龍慶社區」時，曾委託

他人建造系爭供水設施，且其購買「龍慶社區」房屋之

際，已一併購買取得系爭供水設施之使用權，被告同意其

對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等情，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

說，自難信為真實。

　　4.從而，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至原告聲請鑑測系爭供

水設施坐落系爭土地之範圍，已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

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其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

示編號E部分之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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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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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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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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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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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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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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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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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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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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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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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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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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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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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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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90號
原      告  施秀彩  
            廖誌偉  
            葉俊明  
            劉秋專  
            林麗雲  
            陳樹金  


            黃愛治  


            張時菱  


            廖鴻材  
            張郭淑姿
上十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邢建緯律師
複 代 理人  陳婉寧律師
            劉富雄律師
被      告  張勝彥  
訴訟代理人  張榮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使用權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被告於興建「龍慶社區」時，曾委託他人在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建造水井、水塔、抽水設施及管線等供水設施（下稱系爭供水設施），用以汲取地下水並將管線牽至各戶，嗣因被告不再維護系爭供水設施，遂由「龍慶社區」住戶輪流出錢修繕，以維護系爭供水設施運轉供水，電費則依各戶使用度數收費。且原告購買「龍慶社區」房屋之際，已一併購買取得系爭供水設施之使用權，此為被告所知悉，兩造相安無事長達30餘年，可見被告同意原告對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二）系爭供水設施並未辦理所有權登記，且因原告本人或其配偶、家屬取得「龍慶社區」房屋時，系爭供水設施已然存在，故原告不知系爭供水設施最初係由何人出資建造。（三）系爭供水設施於民國71年間完工至今已逾40年，並經臺中市太平區公所補助經費，及臺中市政府水利局進行家庭用水納管水井輔導在案，可見系爭供水設施於建造時，已取得系爭土地之使用同意書。（四）系爭供水設施係簡易自來水設備，並有設置「龍慶社區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依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4項規定，系爭供水設施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具有地上權。且因地上權乃包含使用、收益等權利，故原告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之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等語。並聲明：確認原告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之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
二、被告則以：（一）被告不是建商，並未委託他人建造系爭供水設施，亦未曾出售房地及系爭供水設施之使用權。（二）原告並非系爭供水設施之原始起造人，亦無證據顯示其曾自原始起造人處受讓事實上處分權，則原告主張其有使用權，自屬無據。（三）系爭供水設施非屬簡易自來水事業，亦未經簡易自來水事業接管，且原告並非自來水業，亦非自來水法規定「簡易自來水事業之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代表人」，顯不適用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4項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對於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即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之水井、水塔、抽水設施及管線等供水設施（即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乙節，為被告所否認，可見兩造對於系爭供水設施有無使用權存在乙節已有爭執，而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核有確認利益，先予敘明。　
（二）原告固主張：系爭供水設施於71年間完工至今已逾40年，並經臺中市太平區公所補助經費，及臺中市政府水利局進行家庭用水納管水井輔導在案，可見系爭供水設施於建造時，已取得系爭土地之使用同意書等情，惟查：
　　1.按簡易自來水新建設施應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及水權登記許可；營運中之簡易自來水設施如未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及水權登記許可，應於本辦法施行日起由執行機關輔導於12個月內完成，並送經發局備查，臺中市簡易自來水事業管理辦法第7條定有明文。　　
　　2.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於68年8月10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告名下乙節，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7頁），自堪信真實。
　　3.臺中市太平區公所查無留存系爭供水設施之相關興建、出資等文件資料乙節，有原告所提臺中市太平區公所109年6月20日太區農建字第1090018389號函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5頁），及臺中市太平區公所並無派員審核或輔導系爭供水設施乙節，有臺中市太平區公所113年5月9日太區民字第1130016776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1頁），則原告主張：系爭供水設施曾經臺中市太平區公所補助經費乙節，容有疑義。
　　4.觀諸原告所提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10年9月29日中市水管字第1100083947號函影本雖提及該局110年度委託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進行既有家庭用水納管水井輔導合法作業，該公司將主動與原告林麗雲聯繫辦理水井輔導合法事項及現地履勘，以利臺中市水井管理政策推動等情（見本院卷第143頁），然因系爭供水設施之水井涉及土地使用權爭議且纏訟多年，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即被告未便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文件，致尚無法完成輔導合法作業等情，有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13年5月6日中市水管字第1130037582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5至216頁），足見系爭供水設施迄未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亦尚未完成輔導合法作業。
　　5.從而，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三）原告雖主張：系爭供水設施係簡易自來水設備，並有設置「龍慶社區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依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4項規定，系爭供水設施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具有地上權。且因地上權乃包含使用、收益等權利，故原告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之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等情，然查：
　　1.按自來水事業為公用事業，以公營為原則，並得准許民營；公營之自來水事業為法人，或政府所設事業機構，其組織由主管機關定之，並應以企業方式經營，以事業發展事業；民營之自來水事業應依法組織股份有限公司，自來水法第7條、第8條、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自來水法所稱簡易自來水事業，係指自行開發水源或經合法取得水權，且自行設置及管理簡易供水處理系統，作為自來水使用之組織團體或事業經營體，自來水法第17條之1亦有明定。
　　2.另按自來水事業對於代管簡易自來水事業得酌收代管期間之操作維護費用及其他一切必要之費用，其費用由自來水事業訂定，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簡易自來水事業之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於代管期間應將其供水系統設備、廠房、水權狀等列冊無償移交自來水事業使用管理。前項簡易自來水事業如為接管者，其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應將其供水系統設備、廠房等之所有權列冊無償點交使用。前2項簡易自來水事業設備等所使用之土地，若使用年限已達10年以上者，免辦理地上權或所有權移轉登記。自來水事業可無償使用，並視為有地上權，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1項、第2項、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3.觀諸原告所提水塔、石碑等照片（見本院卷第139、141、233頁），充其量僅顯示系爭供水設施之建造過程，尚難據此逕行推論系爭供水設施即屬簡易自來水事業之供水系統設備。
　　4.系爭供水設施非屬經臺中市簡易自來水事業管理辦法之執行機關即臺中市太平區公所輔導並許可簡易自來水事業設備，亦非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列管之簡易自來水事業所屬等情，有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3年5月3日中市經公字第1130025464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3頁），足認系爭供水設施非屬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4項規定簡易自來水事業之供水系統設備，況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示原告曾經營自來水事業或簡易自來水事業，揆諸前揭說明，顯無適用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4項規定之餘地。
　  5.從而，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於興建「龍慶社區」時，曾委託他人建造系爭供水設施，用以汲取地下水並將管線牽至各戶。且原告購買「龍慶社區」房屋之際，已一併購買取得系爭供水設施之使用權，此為被告所知悉，兩造相安無事長達30餘年，可見被告同意原告對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復查：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91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前情，既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應就其前揭主張，負舉證責任。
　　2.原告於起訴時原主張：被告於興建「龍慶社區」時，曾委託他人建造系爭供水設施，用以汲取地下水並將管線牽至各戶，且原告購買「龍慶社區」房屋之際，已一併購買取得系爭供水設施之使用權等情（見本院卷第13頁），嗣於本院審理中復改稱：因原告本人或其配偶、家屬取得「龍慶社區」房屋時，系爭供水設施已然存在，故原告不知系爭供水設施最初係由何人出資建造等語（見本院卷第132、228、229、230頁），可見其先後主張，顯有歧異。
　　3.此外，原告就其主張被告於興建「龍慶社區」時，曾委託他人建造系爭供水設施，且其購買「龍慶社區」房屋之際，已一併購買取得系爭供水設施之使用權，被告同意其對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等情，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難信為真實。
　　4.從而，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至原告聲請鑑測系爭供水設施坐落系爭土地之範圍，已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其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之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90號
原      告  施秀彩  
            廖誌偉  
            葉俊明  
            劉秋專  
            林麗雲  
            陳樹金  

            黃愛治  

            張時菱  

            廖鴻材  
            張郭淑姿
上十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邢建緯律師
複 代 理人  陳婉寧律師
            劉富雄律師
被      告  張勝彥  
訴訟代理人  張榮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使用權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
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被告於興建「龍慶社區」時，曾委託他人
    在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
    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建造水井、水塔、抽水設施及管線等供
    水設施（下稱系爭供水設施），用以汲取地下水並將管線牽
    至各戶，嗣因被告不再維護系爭供水設施，遂由「龍慶社區
    」住戶輪流出錢修繕，以維護系爭供水設施運轉供水，電費
    則依各戶使用度數收費。且原告購買「龍慶社區」房屋之際
    ，已一併購買取得系爭供水設施之使用權，此為被告所知悉
    ，兩造相安無事長達30餘年，可見被告同意原告對系爭供水
    設施有使用權。（二）系爭供水設施並未辦理所有權登記，
    且因原告本人或其配偶、家屬取得「龍慶社區」房屋時，系
    爭供水設施已然存在，故原告不知系爭供水設施最初係由何
    人出資建造。（三）系爭供水設施於民國71年間完工至今已
    逾40年，並經臺中市太平區公所補助經費，及臺中市政府水
    利局進行家庭用水納管水井輔導在案，可見系爭供水設施於
    建造時，已取得系爭土地之使用同意書。（四）系爭供水設
    施係簡易自來水設備，並有設置「龍慶社區簡易自來水管理
    委員會」，依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4項規定，系爭供水設
    施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具有地上權。
    且因地上權乃包含使用、收益等權利，故原告對於坐落系爭
    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之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等語
    。並聲明：確認原告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
    部分之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
二、被告則以：（一）被告不是建商，並未委託他人建造系爭供
    水設施，亦未曾出售房地及系爭供水設施之使用權。（二）
    原告並非系爭供水設施之原始起造人，亦無證據顯示其曾自
    原始起造人處受讓事實上處分權，則原告主張其有使用權，
    自屬無據。（三）系爭供水設施非屬簡易自來水事業，亦未
    經簡易自來水事業接管，且原告並非自來水業，亦非自來水
    法規定「簡易自來水事業之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代表人」
    ，顯不適用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4項規定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
      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
      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
      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
      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
      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
      字第124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對於
      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即系爭土地）上如附
      圖所示編號E部分之水井、水塔、抽水設施及管線等供水
      設施（即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乙節，為被告所否認，
      可見兩造對於系爭供水設施有無使用權存在乙節已有爭執
      ，而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
      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以，原告
      提起本件訴訟，核有確認利益，先予敘明。　
（二）原告固主張：系爭供水設施於71年間完工至今已逾40年，
      並經臺中市太平區公所補助經費，及臺中市政府水利局進
      行家庭用水納管水井輔導在案，可見系爭供水設施於建造
      時，已取得系爭土地之使用同意書等情，惟查：
　　1.按簡易自來水新建設施應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及水權登記
      許可；營運中之簡易自來水設施如未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
      及水權登記許可，應於本辦法施行日起由執行機關輔導於
      12個月內完成，並送經發局備查，臺中市簡易自來水事業
      管理辦法第7條定有明文。　　
　　2.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於68年8月10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
      告名下乙節，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7
      頁），自堪信真實。
　　3.臺中市太平區公所查無留存系爭供水設施之相關興建、出
      資等文件資料乙節，有原告所提臺中市太平區公所109年6
      月20日太區農建字第1090018389號函影本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第145頁），及臺中市太平區公所並無派員審核或輔
      導系爭供水設施乙節，有臺中市太平區公所113年5月9日
      太區民字第1130016776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1頁
      ），則原告主張：系爭供水設施曾經臺中市太平區公所補
      助經費乙節，容有疑義。
　　4.觀諸原告所提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10年9月29日中市水管字
      第1100083947號函影本雖提及該局110年度委託亞磊數研
      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進行既有家庭用水納管水井輔導合法作
      業，該公司將主動與原告林麗雲聯繫辦理水井輔導合法事
      項及現地履勘，以利臺中市水井管理政策推動等情（見本
      院卷第143頁），然因系爭供水設施之水井涉及土地使用
      權爭議且纏訟多年，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即被告未便出具
      土地使用同意文件，致尚無法完成輔導合法作業等情，有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13年5月6日中市水管字第1130037582
      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5至216頁），足見系爭供水
      設施迄未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亦尚未完成輔導合法作業
      。
　　5.從而，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三）原告雖主張：系爭供水設施係簡易自來水設備，並有設置
      「龍慶社區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依自來水法第110
      條之1第4項規定，系爭供水設施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
      圖所示編號E部分具有地上權。且因地上權乃包含使用、
      收益等權利，故原告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
      E部分之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等情，然查：
　　1.按自來水事業為公用事業，以公營為原則，並得准許民營
      ；公營之自來水事業為法人，或政府所設事業機構，其組
      織由主管機關定之，並應以企業方式經營，以事業發展事
      業；民營之自來水事業應依法組織股份有限公司，自來水
      法第7條、第8條、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自來水法所
      稱簡易自來水事業，係指自行開發水源或經合法取得水權
      ，且自行設置及管理簡易供水處理系統，作為自來水使用
      之組織團體或事業經營體，自來水法第17條之1亦有明定
      。
　　2.另按自來水事業對於代管簡易自來水事業得酌收代管期間
      之操作維護費用及其他一切必要之費用，其費用由自來水
      事業訂定，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簡易自來水事業之所有權
      人或管理委員會於代管期間應將其供水系統設備、廠房、
      水權狀等列冊無償移交自來水事業使用管理。前項簡易自
      來水事業如為接管者，其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應將其供
      水系統設備、廠房等之所有權列冊無償點交使用。前2項
      簡易自來水事業設備等所使用之土地，若使用年限已達10
      年以上者，免辦理地上權或所有權移轉登記。自來水事業
      可無償使用，並視為有地上權，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1
      項、第2項、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3.觀諸原告所提水塔、石碑等照片（見本院卷第139、141、
      233頁），充其量僅顯示系爭供水設施之建造過程，尚難
      據此逕行推論系爭供水設施即屬簡易自來水事業之供水系
      統設備。
　　4.系爭供水設施非屬經臺中市簡易自來水事業管理辦法之執
      行機關即臺中市太平區公所輔導並許可簡易自來水事業設
      備，亦非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列管之簡易自來水事業所
      屬等情，有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3年5月3日中市經公
      字第1130025464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3頁），足
      認系爭供水設施非屬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4項規定簡易
      自來水事業之供水系統設備，況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
      示原告曾經營自來水事業或簡易自來水事業，揆諸前揭說
      明，顯無適用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4項規定之餘地。
　  5.從而，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於興建「龍慶社區」時，曾委託他人建
      造系爭供水設施，用以汲取地下水並將管線牽至各戶。且
      原告購買「龍慶社區」房屋之際，已一併購買取得系爭供
      水設施之使用權，此為被告所知悉，兩造相安無事長達30
      餘年，可見被告同意原告對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等情，
      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復查：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民事訴訟如係
      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
      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
      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
      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91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
      照）。查原告主張前情，既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說明
      ，原告應就其前揭主張，負舉證責任。
　　2.原告於起訴時原主張：被告於興建「龍慶社區」時，曾委
      託他人建造系爭供水設施，用以汲取地下水並將管線牽至
      各戶，且原告購買「龍慶社區」房屋之際，已一併購買取
      得系爭供水設施之使用權等情（見本院卷第13頁），嗣於
      本院審理中復改稱：因原告本人或其配偶、家屬取得「龍
      慶社區」房屋時，系爭供水設施已然存在，故原告不知系
      爭供水設施最初係由何人出資建造等語（見本院卷第132
      、228、229、230頁），可見其先後主張，顯有歧異。
　　3.此外，原告就其主張被告於興建「龍慶社區」時，曾委託
      他人建造系爭供水設施，且其購買「龍慶社區」房屋之際
      ，已一併購買取得系爭供水設施之使用權，被告同意其對
      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等情，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
      ，自難信為真實。
　　4.從而，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至原告聲請鑑測系爭供
      水設施坐落系爭土地之範圍，已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其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
      示編號E部分之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90號
原      告  施秀彩  
            廖誌偉  
            葉俊明  
            劉秋專  
            林麗雲  
            陳樹金  

            黃愛治  

            張時菱  

            廖鴻材  
            張郭淑姿
上十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邢建緯律師
複 代 理人  陳婉寧律師
            劉富雄律師
被      告  張勝彥  
訴訟代理人  張榮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使用權存在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一）被告於興建「龍慶社區」時，曾委託他人在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建造水井、水塔、抽水設施及管線等供水設施（下稱系爭供水設施），用以汲取地下水並將管線牽至各戶，嗣因被告不再維護系爭供水設施，遂由「龍慶社區」住戶輪流出錢修繕，以維護系爭供水設施運轉供水，電費則依各戶使用度數收費。且原告購買「龍慶社區」房屋之際，已一併購買取得系爭供水設施之使用權，此為被告所知悉，兩造相安無事長達30餘年，可見被告同意原告對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二）系爭供水設施並未辦理所有權登記，且因原告本人或其配偶、家屬取得「龍慶社區」房屋時，系爭供水設施已然存在，故原告不知系爭供水設施最初係由何人出資建造。（三）系爭供水設施於民國71年間完工至今已逾40年，並經臺中市太平區公所補助經費，及臺中市政府水利局進行家庭用水納管水井輔導在案，可見系爭供水設施於建造時，已取得系爭土地之使用同意書。（四）系爭供水設施係簡易自來水設備，並有設置「龍慶社區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依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4項規定，系爭供水設施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具有地上權。且因地上權乃包含使用、收益等權利，故原告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之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等語。並聲明：確認原告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之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
二、被告則以：（一）被告不是建商，並未委託他人建造系爭供水設施，亦未曾出售房地及系爭供水設施之使用權。（二）原告並非系爭供水設施之原始起造人，亦無證據顯示其曾自原始起造人處受讓事實上處分權，則原告主張其有使用權，自屬無據。（三）系爭供水設施非屬簡易自來水事業，亦未經簡易自來水事業接管，且原告並非自來水業，亦非自來水法規定「簡易自來水事業之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代表人」，顯不適用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4項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對於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即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之水井、水塔、抽水設施及管線等供水設施（即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乙節，為被告所否認，可見兩造對於系爭供水設施有無使用權存在乙節已有爭執，而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是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核有確認利益，先予敘明。　
（二）原告固主張：系爭供水設施於71年間完工至今已逾40年，並經臺中市太平區公所補助經費，及臺中市政府水利局進行家庭用水納管水井輔導在案，可見系爭供水設施於建造時，已取得系爭土地之使用同意書等情，惟查：
　　1.按簡易自來水新建設施應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及水權登記許可；營運中之簡易自來水設施如未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及水權登記許可，應於本辦法施行日起由執行機關輔導於12個月內完成，並送經發局備查，臺中市簡易自來水事業管理辦法第7條定有明文。　　
　　2.系爭土地之所有權於68年8月10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於被告名下乙節，有土地登記謄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7頁），自堪信真實。
　　3.臺中市太平區公所查無留存系爭供水設施之相關興建、出資等文件資料乙節，有原告所提臺中市太平區公所109年6月20日太區農建字第1090018389號函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5頁），及臺中市太平區公所並無派員審核或輔導系爭供水設施乙節，有臺中市太平區公所113年5月9日太區民字第1130016776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61頁），則原告主張：系爭供水設施曾經臺中市太平區公所補助經費乙節，容有疑義。
　　4.觀諸原告所提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10年9月29日中市水管字第1100083947號函影本雖提及該局110年度委託亞磊數研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進行既有家庭用水納管水井輔導合法作業，該公司將主動與原告林麗雲聯繫辦理水井輔導合法事項及現地履勘，以利臺中市水井管理政策推動等情（見本院卷第143頁），然因系爭供水設施之水井涉及土地使用權爭議且纏訟多年，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即被告未便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文件，致尚無法完成輔導合法作業等情，有臺中市政府水利局113年5月6日中市水管字第1130037582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5至216頁），足見系爭供水設施迄未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亦尚未完成輔導合法作業。
　　5.從而，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三）原告雖主張：系爭供水設施係簡易自來水設備，並有設置「龍慶社區簡易自來水管理委員會」，依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4項規定，系爭供水設施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具有地上權。且因地上權乃包含使用、收益等權利，故原告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之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等情，然查：
　　1.按自來水事業為公用事業，以公營為原則，並得准許民營；公營之自來水事業為法人，或政府所設事業機構，其組織由主管機關定之，並應以企業方式經營，以事業發展事業；民營之自來水事業應依法組織股份有限公司，自來水法第7條、第8條、第9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自來水法所稱簡易自來水事業，係指自行開發水源或經合法取得水權，且自行設置及管理簡易供水處理系統，作為自來水使用之組織團體或事業經營體，自來水法第17條之1亦有明定。
　　2.另按自來水事業對於代管簡易自來水事業得酌收代管期間之操作維護費用及其他一切必要之費用，其費用由自來水事業訂定，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簡易自來水事業之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於代管期間應將其供水系統設備、廠房、水權狀等列冊無償移交自來水事業使用管理。前項簡易自來水事業如為接管者，其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應將其供水系統設備、廠房等之所有權列冊無償點交使用。前2項簡易自來水事業設備等所使用之土地，若使用年限已達10年以上者，免辦理地上權或所有權移轉登記。自來水事業可無償使用，並視為有地上權，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1項、第2項、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
　　3.觀諸原告所提水塔、石碑等照片（見本院卷第139、141、233頁），充其量僅顯示系爭供水設施之建造過程，尚難據此逕行推論系爭供水設施即屬簡易自來水事業之供水系統設備。
　　4.系爭供水設施非屬經臺中市簡易自來水事業管理辦法之執行機關即臺中市太平區公所輔導並許可簡易自來水事業設備，亦非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列管之簡易自來水事業所屬等情，有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3年5月3日中市經公字第1130025464號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3頁），足認系爭供水設施非屬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4項規定簡易自來水事業之供水系統設備，況遍查全卷並無任何證據顯示原告曾經營自來水事業或簡易自來水事業，揆諸前揭說明，顯無適用自來水法第110條之1第4項規定之餘地。
　  5.從而，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　　　
（四）至原告主張：被告於興建「龍慶社區」時，曾委託他人建造系爭供水設施，用以汲取地下水並將管線牽至各戶。且原告購買「龍慶社區」房屋之際，已一併購買取得系爭供水設施之使用權，此為被告所知悉，兩造相安無事長達30餘年，可見被告同意原告對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復查：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復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度上字第917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前情，既為被告所否認，揆諸前揭說明，原告應就其前揭主張，負舉證責任。
　　2.原告於起訴時原主張：被告於興建「龍慶社區」時，曾委託他人建造系爭供水設施，用以汲取地下水並將管線牽至各戶，且原告購買「龍慶社區」房屋之際，已一併購買取得系爭供水設施之使用權等情（見本院卷第13頁），嗣於本院審理中復改稱：因原告本人或其配偶、家屬取得「龍慶社區」房屋時，系爭供水設施已然存在，故原告不知系爭供水設施最初係由何人出資建造等語（見本院卷第132、228、229、230頁），可見其先後主張，顯有歧異。
　　3.此外，原告就其主張被告於興建「龍慶社區」時，曾委託他人建造系爭供水設施，且其購買「龍慶社區」房屋之際，已一併購買取得系爭供水設施之使用權，被告同意其對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等情，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自難信為真實。
　　4.從而，原告主張前情，尚非可採。至原告聲請鑑測系爭供水設施坐落系爭土地之範圍，已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其對於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E部分之系爭供水設施有使用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